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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建 議 事 項 
 

回 應 內 容 
 

壹、「操之在

我」的台商建

議事項 

 

一、給予一定

層級之大陸官

員簽證禮遇 

在 邀 訪 地 方 領 導 赴 台 訪 問

時 ， 辦 理 簽 證 總 是 十 分 倉

促，尤其是部分往來頻繁的

官員，每次都得花上很多時

間辦證，十分麻煩，盼給予

工作需要或一定層級官員簽

證禮遇。 

 

（一）針對大陸官員來台交流案，現行已有相當便捷化規範：大陸行

政、黨務或其他公務機關人員，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直

轄市、縣(市)政府或海基會邀請，得向主管機關(內政部)申請許

可來台從事與業務相關交流活動或會議，主管機關內政部並採

「專案」方式處理(依大陸地區人士來台從事專業活動許可辦法

第八條之一)，並優先核發許可證，程序面已提供相當便利性。 

（二）海基會應大陸台商需要，專案協助邀訪當地官員：經當地台商協

會推薦者，海基會可以協助大陸當地官員以「專案」方式申請

來台(依大陸地區人士來台從事專業活動許可辦法第八條規定)。

海基會並得協調主管機關內政部優先核發入出境許可證，以利

當地台商協會推動經貿往來需求及協助台商解決經營遭遇問

題。 

（三）政府在回應各界需求及安全管理的考量下，現已開放經貿、文

教、農業及大眾傳播等20種類專業交流，政策上並已提供相當

的便利。有關台商建議進一步簡化大陸人士(含官員)來台從事專

業交流申請流程及審查程序部分，政府將在兼顧交流需求與安

全管理的層面下，隨時檢討並提供更為便捷化之程序，以促進

兩岸人員良性交流互動。 

二、非經商之

台人子女就學

與服兵役問題 

 

接獲會員反應，有一台灣女

士嫁作四川媳婦，他的兒子

在成都念大學，無奈因兵役

問題，使他兩個月就得返台

一次，逼得母親只能找其他

有向投審會登記在案的台商

朋友製作假的在職證明，我

想這不是正軌，現在既開放

陸生也有條件承認大陸學歷

了，是否請有關部門檢討相

關政策。 

 

（一）為協助台商子弟教育，就讀當地正式學校者，政府已放寬經核准

赴大陸投資之台商及其員工之子，於徵兵及齡前3年，均與父母

在大陸地區共同居住，可於返台後再出境。 

（二）陸生三法通過後，將修法使役齡前出境，就讀政府採認的大陸大

學者，可於返台後申請再出境。 

（三）至於非屬教育部公告之大陸地區高等學校認可名冊所列之學校，

政府不鼓勵台灣學生前往就讀。 

貳、待兩岸協

商之台商建議

事項 

一、速簽投保

協議 

 

因大陸法令更迭過速，先前

與地方政府或企業簽的投資

協 議 常 說 變 就 變 ， 沒 有 保

障，盼儘速洽簽投保協議，

以保障台商權益。 

 

政府一向極為重視台商在大陸投資權益保障事宜，雖然「兩岸投資保障

協議」無法於第六次「江陳會談」完成簽署，未來雙方主管部門仍將積

極進行磋商事宜，以儘早簽署協議，以有效保障台商在大陸合法之投資

權益。在制度化機制尚未完成之前，仍將請海基會透過大陸「海協會」

予以協處。 

 



二、面板速作

降稅安排  

 

近來大陸方面已批准韓國面板

廠商設廠，對台灣面板業造成

嚴重威脅。韓廠對台戰略乃全

面性，從不斷削價競爭，到最

近的「抓耙仔」事件可見，盼

政府規劃整體性政策來支持產

業，也希望面板能儘速列入下

波降稅清單。 

 

（一）有關開放面板業登陸或來台投資政策評估，業由經濟部會同相關

機關檢討及處理中，所提寶貴建議將轉請主管機關經濟部參

考。 

（二）依據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第三條規定，貨品貿易協

議磋商不遲於協議生效後6個月內展開，磋商中將就關稅減讓議

題再做協商。未來面板產品是否能列入下波降稅清單，將由相

關機關進行評估並與陸方進行協商。 

 

議題 
 

建 議 事 項 

 
回 應 內 容 

 

三、爭取陸方

承認台灣醫療

器材之檢驗報

告 

 

自台灣引進已獲台灣主管機

關檢驗通過的醫療用器材、

機械，但進口大陸還是得花

上3至5年的時間重新檢驗，

才有辦法獲得批准，競爭力

大打折扣。雖然現在已經簽

了醫藥衛生協議，但因北京

方面還是不承認台灣相關檢

驗機構的證明，醫療用機械

乃台灣強項，盼政府協助爭

取，加速陸方對我證明之認

可。 

 

（一）兩岸兩會於2010年12月21日簽署之「海峽兩岸醫藥衛生合作協

議」，有關醫藥品研發合作一節，是指在符合藥品、醫療器

材、健康食品及化粧品等醫藥品安全管理的國際規範下，積極

推動兩岸之間技術標準及制度規範之協和，以減少重複試驗為

目標，並確保醫藥品在研發過程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二）透過本協議的簽署，政府將推動台灣與大陸在醫藥品研發及臨床

試驗合作，於符合國際標準的管理規範前提下，結合雙方各自

的優勢，建立兩岸安全管理與臨床試驗、研發合作平台，減少

重複檢查、檢驗及試驗，協助國內生技產業赴大陸發展。 

 

四、盼醫衛協

議延伸菌種合

作 

 

目前台商在大陸掌握許多珍

貴菌種，如冬蟲夏草及白松

露，但想將菌種移回台灣加

強研發，卻苦無管道，台灣

現行制度因無稅則編號，故

無法報關進口，而大陸方面

也不肯放行出口，盼兩岸有

關部門協商此事，協助有競

爭力產業的發展。 

 

（一）依據兩岸兩會於2010年12月21日簽署之「海峽兩岸醫藥衛生合

作協議」的內容，並不涉及開放兩岸醫藥品或其他相關物品輸

出入事宜。 

（二）至於大陸地區物品輸入一事，係由經濟部在考量不危害國家安全

及對國內相關產業無不良影響之二項條件下，逐步進行檢討、

開放，所提寶貴建議將轉請主管機關經濟部參考。 

 

五、在大陸地

區融資困難 

 

在大陸因缺乏與當地銀行往

來紀錄，造成融資部位嚴重

不足，大大影響台廠在大陸

的競爭力。 

 

（一）有關台商所需融資服務，現行台灣地區銀行在第三地區設立之分

支機構及國際金融業務分行(OBU)已可依「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

金融業務及投資許可管理辦法」相關規定，辦理對大陸台商授

信業務。 

（二）依前揭辦法規定，金管會已同意7家國內銀行赴大陸設立分行，

其中5家國內銀行已獲大陸「銀監會」核准開業，1家銀行獲准

在大陸進行分行的籌建工作，1家尚在申請中。另「海峽兩岸經



濟合作架構協議」已於2010年9月12日生效，並自2011年1月1

日實施銀行業等6項早收項目，將可擴大對台商的融資服務，並

有助於解決大陸台商融資困難等問題。 

六、重要節日

加班機時間及

直航票價問題 

 

之前逢年過節還有五都選舉

計畫返鄉時，加班機卻常常

都一、兩週前才公布，造成

期程規劃困難，希望可提前

至2個月前公佈。另外，兩

岸直航了雖然很方便，時間

距離也跟著縮短，但票價卻

不動如山，實在很不合理，

希望有關部門檢討。 

 

（一）兩岸航空主管部門於2010年12月下旬第四次溝通會議時，我方

民航局建議雙方及早安排春節兩岸航班加班計畫，俾利兩岸人

民春節往返。依民航局元月20日表示，該局業已核准本年度春

節加班機共247班。 

（二）目前依據「海峽兩岸空運補充協議」，兩岸航線票價係為備查

制，惟為減輕搭乘兩岸直航班機旅客購票負擔，民航局已數度

協調航空公司適度調降票價，國籍業者亦已有善意回應，以上

海航線為例，航空公司先前曾推出１萬元以內（不含燃油附加

費及機場服務費）之優惠票價，已與經香港中轉票價相當；今

年春節期間亦配合提供紅眼航班6折、其餘航班至少優於往年折

扣之優惠。鑒於兩岸航線票價偏高主要仍肇因於市場需求暢旺

而機位供應不足，民航局日前於兩岸航空主管部門第四次溝通

會議已再建議協調航空公司針對春節期間熱門航線提供優惠票

價，並與陸方達成共識將就加強票價管理保持持續溝通；未來

亦持續積極與陸方協商，盡力朝社會大眾之期待做最大之努

力。 

（三）所提寶貴建議將轉請主管機關交通部（民航局）參考。 

 


